
附件5

东莞市科技企业加速器申报要求

    一、东莞市科技企业加速器申报条件

申请认定为市级加速器的单位必须符合以下“八有”条件：
（一）有主体资格。应为东莞市内注册的独立法人，实际注册运营时间满1年，已进行登记备案。

（二）有加速场地。拥有可支配场地面积在20000平方米以上（属租赁场地的，应保证自申请之日起5年以上有效租期），其中用于加速企业使用的场地不少于总面积的60%。

（三）有投资案例。配备自有或合作设立支撑产业发展的加速孵化资金，资金规模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；至少有1家加速企业获得投融资。投融资包括天使投资、风险投资、银行贷款、股票筹资、债券融资、融资租赁等多种形式。

（四）有管理团队。配有专职的经营管理团队，其中专业孵化服务人员占机构总人数的60%以上。

（五）有服务平台。产业服务功能完善，能够为高成长科技企业提供发展空间和公共服务平台、公共技术平台、投融资平台等深层次专业化服务，签约科技服务机构不低于5家。

（六）有知识产权。加速企业中拥有有效知识产权的企业占加速企业总数比例不低于50%。

（七）有加速企业。入驻的加速企业数量不少于5家，在同一产业领域从事研发、生产的加速企业占加速企业总数的40%以上。

（八）有加速机制。建立高成长科技企业（加速企业）的准入和淘汰管理机制，探索科技企业孵化载体孵化链条对接机制，优选加速企业入驻。

加速器还具备面向国外、港澳台创业团队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专业孵化服务能力；与国外及港澳台的大学、科研机构、商会、协会或企业等机构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；已申请知识产权的国外、港澳台在孵企业（团队）总数不少于5个；获得投融资的国外、港澳台在孵企业（团队）数量不少于1个；举办面向国外、港澳台创新创业人员的交流活动一年不少于2场次等条件的可按照国际化、港澳台科技企业加速器进行认定管理。国外、港澳台在孵企业（团队）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带头人须为国外、港澳台创业者。
二、企业准入机制要求
加速器应建立企业准入机制，优选加速企业入驻，入驻企业注册地和主要研发、办公场所须在本孵化载体场地内，主要产品（服务）应属于国家重点支持高新技术领域范围。加速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中的至少两条：

（一）入驻场地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。

（二）连续两年营业收入累计达到600万元以上。

（三）近三年营业收入增长率达到10%或利润增长率达到5%。

（四）上年度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3%。

（五）拥有至少1项有效Ⅰ类知识产权。

（六）累计获得天使投资或风险投资超过100万元。

三、企业定向退出机制要求

加速器建立企业定向退出机制，对成长较快、加速器空间不能满足其发展需求的入驻企业，加速器运营管理机构负责协助其进入专业园区或产业基地；对科技含量较低、成长性较差的企业，取消入驻资格，引导其离开加速器。



